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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上海市实验动物出口的申请与办理。
二、事项名称和代码
事项名称：实验动物出口审批
事项代码：1295
三、办理依据
《实验动物管理条例》（1988年10月31日国务院批准，1988年11月14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令第2号发布，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改）第二十四条：出口实验动物，必须报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审批，经批准后，方可办理出口手续。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19号）：实验动物出口审批，下放省级科技行政管理部门。
四、办理机构
（一）办理机构名称及权限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市科委）负责实验动物出口审批的受理和审批。
（二）审批内容
对实验动物的出口进行审批。
（三）法律效力
经批准后，方可办理实验动物出口手续。
（四）审批对象
本市从事实验动物出口的单位和个人。
五、审批条件
   用于出口的实验动物是经合法生产，且质量合格。
六、审批数量
无审批数量限制。
七、申请材料
1、申请文书名称：
（1）实验动物出口申请表（附录 1）。
（2）实验动物来源单位的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复印件；出口自行研发或他人研发的实验动物，还应同时提交研发单位的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复印件及同意出口的证明原件。
（3）实验动物质量检测报告。
（4）应用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物种开发实验动物的，需提供出口许可证。
（5）与进口方签订的合同或协议。
2、申请材料目录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复印件
	份数
	纸制/电子
	要求

	1
	实验动物出口申请表
	原件
	1
	纸制
	

	2
	实验动物来源单位的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
	复印件
	1
	纸制
	需经与原件核对一致。

	3
	实验动物质量检测报告
	原件
	1
	纸制
	

	4
	研发单位的实验动物使用许可证
	复印件
	1
	纸制
	仅在出口自行研发或他人研发的实验动物时提供。复印件需与原件核对一致。

	5
	研发单位同意出口的证明
	原件
	1
	纸制
	仅在出口自行研发或他人研发的实验动物时提供。

	6
	野生动物出口许可证
	复印件
	1
	纸制
	仅在应用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物种开发实验动物时提供。复印件需与原件核对一致。

	7
	合同或协议
	复印件
	1
	纸制
	与进口方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复印件需与原件核对一致。


八、审批期限
（一）受理期限
即时受理。
（二）办理期限
7个工作日。
九、审批证件
（1）证件名称：上海市实验动物出口审批表
（2）有效期限：该批次实验动物完成出口
十、收费依据及标准
本审批项目不收费。
十一、申请人权利和义务
（一）申请人依法享有以下权利
申请人依法享有知情权、陈述权、申辩权、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出行政诉讼；其合法权益因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许可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要求赔偿。
（二）申请人依法履行以下义务
应当如实向行政机关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并对其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依法接受监督检查的义务。
十二、申请接收
（一）接收方式
接收部门名称：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条件财务处
窗口接收地址：浦东新区金科路3577号
（二）接收时间
周一到周五  9：00～16:00(法定节假日除外)
十三、咨询途径
（一）窗口咨询
浦东新区金科路3577号1210、1211室
（二）电话咨询
021-50563529、021-50339079
（三）网上咨询
上海实验动物资源信息网www.la-res.cn。
十四、投诉渠道
（一）窗口或信函投诉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信访办
    通讯地址：人民大道200号
    邮政编码：200003

（二）电话投诉
    021-23111111转市科委信访
十五、办理方式
 窗口办理：浦东新区金科路3577号1210、1211室
（1） 新办
1.业务描述
  （1）审查环节：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市科委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予以受理；对符合条件的，予以批准，并将审批结果告知申请人。
（2）审查方式：采用书面确认的审查方式。
2.适用情形
适用于实验动物出口审批的新办。
（2） 补证
1.业务描述
（1）审查环节：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市科委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予以受理，经审核后做出是否给予补证的决定。
（2）审查方式：采用书面确认的审查方式。
     2．适用情形
     适用于审批证件在有效期内发生遗失、损毁的情形。
（3） 依申请注销
 1．业务描述
（1）审查环节：申请人提交申请材料，市科委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的，予以受理，经审核后做出是否准予注销的决定。
    （2）审查方式：采用书面确认的审查方式。
     2．适用情形
适用于注销审批证件的情形。
十六、决定公开
自作出决定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在上海科技网（http://www.stcsm.gov.cn）上公开审批结果。申请人可以按网上公开的领证期限或短信通知领取决定文书。
附录1
 SHAPE  \* MERGEFORMAT 



附录2
                   上海市实验动物出口申请表（填写样例）             编号：
	发货人及地址（中英文）：
***公司；姓名：***（***company;name:***）

上海市**区**路**号**室(shanghai city ** District **Road No.**

Room **)


	收货人及地址（中英文）：
***公司；姓名：***（***company;name:***）

**国**市**区**路**号**室(** city ** District **Road No.**

Room **)



	发货口岸（中英文）
	上海海关Shanghai customs 


	发货国家(地区)（中英文）
	中国上海China in Shanghai city  
	到达口岸（中英文）
	***
	到达国家（地区）（中英文）
	***

	物种名称(品种、品系)

（中文名及拉丁学名）
	货物类型（中英文）
	海关商品编码
	公约级别
	我国保护级别
	目的
	来源
	数量及单位
	规格及含量
	单价

	昆明小鼠
mus musculu
	活体living boby
	***
	non
	non
	S
	人工繁育
	50只
	雌雄各25只；平均每只30克
	**

	原产地
	上海
	申请单位地址及邮政编码
	上海市*区*路*号；200***
	联系人姓名、电话及传真
	****
	装运期
	*年*月*日
	货物总金额
	***

	附件：
进出口合同

	每证出口物种和数量：昆明小鼠50只
	填表日期及申请单位签字或盖章：
	其他说明：


填表说明: 

1.和2.收、发货人名称和地址、发货和到达口岸、国家(中英文):申请单位须分别用中英文详细填写收（发）货人的名称和地址、发货和到达的口岸和国家（允许外方收、发货人所在地与收、发货国家或地区不一致）；无进出口经营权的单位在填写此表中发货人名称和地址时，应填写所委托的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代理单位的名称及地址；国内单位或个人需在表格所示位置签字或盖章；个人邮寄或携带出入境的，需在此栏内填写携带人护照号码或身份证号码； 

3.物种名称（中文名及拉丁学名）：系指物种或货物所含物种成份的中文科名及拉丁学名。属《公约》或国家保护的物种名录列至亚种的物种需填写亚种名（中文名及拉丁学名）。 
4.货物类型：含实验动物器官、组织的，应将所属实验动物部位填写准确，不得使用行业名称，以免混淆。 

5.海关商品编码：填写所申请出口实验动物对应的海关商品编码； 

6.《公约》级别：填写Ⅰ、Ⅱ、Ⅲ或NON（非），必要时可向国家濒管办或其各办事处查询； 
7.我国保护级别：填写Ⅰ、Ⅱ、Ⅲ或NON（非），必要时可向当地野生动植物行政主管部门查询； 

8.目的：系指所出口货物的最终用途，包括以下各项及解释（可直接填写代码）： 

T.贸易────包括牧场、水产养殖、圈养、培植在内的各种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贸易 

Z.动物园───包括动物展览和引种繁育 G.植物园───包括植物展览和栽培育种 Q.马戏团───包括一切形式的商业演出和商业展览 S.科研────包括科研材料及博物馆等的标本交换 H.纪念物—包括当事人从野外获得的猎物 P.私人财产──包括个人和家庭已拥有的财产 M.生物学研究—包括生物医学研究、实验 E.教育────包括教学和以教学为目的的示范教学 N.野外放生或再放生 B.人工繁殖或人工培植 

9. 来源：系指以下各种类别（可直接填写代码）： 

W：取自野外的标本 

R：圈养的标本，包括野外收集的卵或动物幼体，在人工控制环境中喂养（非子一代）其个体发育到可利用程度，并最终用于出售或制成产品的动物标本
 本文中所指“标本”依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中所定义，即指任何活的或死的动物，或植物，或任何动植物种，或其任何可辨认的部分，或其衍生物。 
D：为商业目的的人工养殖的《公约》附录Ⅰ（或非附录国家一级保护）仔二代动物标本，经《公约》秘书处注册 的和为商业目的人工培植的附录Ⅰ（或非附录国家一级 保护）植物标本，经出口国公约管理机构注册的 

A：商业或非商业目的人工培植所获附录Ⅱ、附录Ⅲ植物标本和非商业目的人工培植的附录Ⅰ植物标本 

C：商业或非商业目的人工繁殖所获附录Ⅱ、附录Ⅲ物种仔 

二代动物标本和非商业目的人工繁殖的附录Ⅰ物种仔 二代动物标本 
F：人工饲养条件下繁殖的仔一代动物标本 
U：未知来源、但必须证明是正当的 

I：没收或扣押的标本，不得交给或处理给当事人 Pre-convention：指《公约》前获得的标本

10.数量及单位：尽量用数量计量单位，并且当使用非动植物个体计 数单位（如：箱、盒、瓶等）时，需在规格及含量一栏中详细注明，使用重量单位时，需在规格及含量一栏中注明平均换算值； 

11.规格及含量：由多种成份制成的货品需注明各组份的含量（重量或体积百分比），及详细的包装规格，有多种规格时需分别注明，并填写每种包装的进出口数量； 

12.单价：系指正式合同或协议中所注明的进出口商品的单位（个、只、公斤等）价格； 
13.原产地：系指所申请的野生动植物或其产品的最初产地；对于进口商品应注明原产国家，对于出口商品应注明原产省份； 

14.申请单位地址及邮政编码 

15.联系人姓名、电话及传真 

16.装运期：系指合同或协议中所注明的货物装运日期； 

17.货物总金额：指所申请进出口的货物总金额； 

18.附件：指进出口申请单位向审批机关提供的有关材料； 

19.每证进出口的物种及数量：装野生动植物进出口证明书实行一批一证制，申请单位需注明所申请的证明书的数量及每个证明书中物种的种类及数量； 

20.申请单位签字或盖章 

21.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附录3
审批办理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目录
1．《实验动物管理条例》
2．《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3﹞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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